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05 

广广东东宝宝丽丽华华新新能能源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七七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三三次次临临时时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 日上午 09:30 在公司广州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宁远喜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或电话等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审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

同日公告） 

征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诚信社会、防范信用风险、

完善社会治理、发展市场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融资环境和维护金融稳定等

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贯彻落实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2014-2016）》，全面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社会信用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实施

公司“宝新能源+宝新金控”的发展战略，优化经营结构，完善战略布局，打造

大金融平台，公司利用国家鼓励支持征信行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抢抓征信行

业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拟以自有资金联合中微（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信用宝公司”，以

工商管理部门和征信行业监管部门备案、核准为准）。信用宝公司拟定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800 万元，占信用宝公司注册资本的

90%；中微（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信用宝公司注册

资本的 10%。 

信用宝公司将立足梅州、面向全国，依托国家扶持梅州市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展和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按照“政府推动、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共享”的原则，采集、整合、挖掘、加工包括政府、社会、

企业、行业、个体等各领域的信用信息资源，致力于打造全社会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建设互联网征信中心，提升、扩展信用信息和征信结果的应用水平、应

用场景，实现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三日 




